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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帳號被曝光違法嗎？

請問如果是在所謂的爆料社團中的po⽂圖⽰中洩漏到ig 帳號，並無其他姓名、電話、地址或相關個資
，是否依舊違反個資法，如違反⼜可能會遭判何種刑責？

 吳沂蓁（認證法律⼈）
讚： 3 留⾔： 0 

2023-03-14 09:57

您好：
以下僅說明個⼈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的相關規定，提供您參考。如果有個案諮詢需求，建議您
尋求專業律師的協助。

 匿名（⼀般會員） 基本⼈權‧政府 ∕ 個⼈資料保護 2022-04-30 19:18

Instagram帳號資訊，是否屬於個資法保護的「個⼈資料」？

什麼是「個⼈資料」？
為了保障⼈⺠的⼈格權（隱私權），個資法規範公務機關及⾮公務機關（例如⾃然⼈、公司）蒐集、處
理、利⽤個⼈資料的⾏為[1]。
根據個資法的規定，個⼈資料指的是可以「直接」或「間接」識別出特定⼈⾝分的資料，包括⾃然⼈的
姓名、出⽣年⽉⽇、⾝分證字號、特徵、職業、聯絡⽅式等[2]。換句話說，如果無法從資料中提供的資
訊，得知該資料屬於何⼈，就不屬於個⼈資料，也就不受個資法的保護。

（⼀）

Instagram帳號資訊，是「個⼈資料」嗎？
由於不確定提問中該篇貼⽂具體來說涉及哪些資訊，以下提供您簡單的判斷標準。

（⼆）

必須涉及「現在⽣存的⾃然⼈」[3]

前⾯提到個資法是為了保障⼈⺠的⼈格權，只有⾃然⼈有⼈格權，且⼈格權是⼀⾝專屬權。也就是說，
只有現在⽣存的⾃然⼈的個⼈資料受到個資法保護，法⼈（例如公司）或已故之⼈[4]的資料不受到個資
法保護。

1.

能不能識別出當事⼈的⾝分
如果貼⽂的附圖是當事⼈Instagram帳號⾴⾯的截圖畫⾯，⽽⾴⾯中包含當事⼈的照⽚、學歷、職業等
資訊，在各樣資訊的⽐對、對照後，可辨識出當事⼈的⾝分，就屬於個⼈資料[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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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韓瑋倫（2022），《哪些資料是個⼈資料？判斷標準是什麼？》。
⿈郁真（2022），《⼀般⼈公布他⼈的個⼈資料違法嗎？》。
法律百科（2022），《網路上的法律問題—個⼈資料保護》。

註腳

如果貼⽂的附圖只有揭露⼀組帳號，透過Google或Instagram搜尋，即可找到當事⼈的帳號⾴⾯，⽽
⾴⾯上有可辨識出當事⼈⾝分的資料，這組帳號也可能屬於個⼈資料[6]。

可以散布他⼈的Instagram帳號資訊嗎？

根據個資法的規定，如果當事⼈的個⼈資料是⾃⾏公開或已合法公開，或是可以透過網路、新聞等管道取
得，原則上可以蒐集或處理[7]。
所以，如果Instagram帳號是公開帳號，任何⼈都可以看到當事⼈⾃⾏揭露的個⼈資料；或雖然是不公開
帳號，但在Instagram搜尋仍可瀏覽當事⼈的帳號名稱、⼤頭照等資訊，原則上對這樣的帳號⾴⾯截圖，
並不會違反個資法[8]。

然⽽，這並不意味截圖之後可以任意利⽤蒐集到的帳號資訊。⼤法官在釋字第603號解釋中表⽰，⼈⺠對
個⼈資料享有個⼈⾃主控制的權利（資訊隱私權），也就是個⼈可以⾃⾏決定是否揭露、何時揭露、向誰
揭露個⼈資料，以及揭露的⽅式、範圍[9]。所以除⾮得到當事⼈同意，或有其他法定事由，否則即便當
事⼈的帳號⾴⾯是公開的，仍不得在爆料社團散布當事⼈的Instagram帳號資訊[10]。

違法散布他⼈的Instagram帳號資訊，可能⾯臨的法律責任

刑事責任或⾏政責任
如果是為了⾃⼰或他⼈不法的財產利益，或是想要損害他⼈的利益，例如想要公眾「⾁搜」、「起底」
當事⼈，造成當事⼈為⼈指責的效果，因⽽違法利⽤他⼈的個資，且⾜以造成他⼈的損害，將構成「侵
害個資罪」，會⾯臨最⾼5年有期徒刑，及最⾼100萬元的罰⾦[11]。

不過，如果違法利⽤個資，並不是出於獲取不法財產利益，或損害他⼈利益的⽬的；或是⾏為不⾜以造
成他⼈的損害，雖然不構成侵害個資罪，但仍是違反個資法的⾏為，會被主管機關處5萬⾄50萬元的罰
鍰[12]。

（⼀）

⺠事責任
違法利⽤他⼈的個資，因⽽造成他⼈財產上或⾮財產上的損害，需要負賠償責任[13]。如果被害⼈無法
舉證說明實際損害，可以請法院依據個案情況，就每個事件酌定5百元⾄2萬元的賠償⾦額[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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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3、4、5款：「本法⽤詞，定義如下：
三、蒐集：指以任何⽅式取得個⼈資料。
四、處理：指為建⽴或利⽤個⼈資料檔案所為資料之記錄、輸⼊、儲存、編輯、更正、複製、檢索、
刪除、輸出、連結或內部傳送。
五、利⽤：指將蒐集之個⼈資料為處理以外之使⽤。」

[1]

   個⼈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本法⽤詞，定義如下：
⼀、個⼈資料：指⾃然⼈之姓名、出⽣年⽉⽇、國⺠⾝分證統⼀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
、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式、財務情況、社
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式識別該個⼈之資料。」

[2]

   個⼈資料保護法施⾏細則第2條：「本法所稱個⼈，指現⽣存之⾃然⼈。」[3]

   國家發展委員會（2020），《國家發展委員會發法字第1090021610號函》。[4]

   可參考臺灣橋頭地⽅法院112年度簡字第194號刑事判決、臺灣新北地⽅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416號
刑事判決、臺灣嘉義地⽅法院111年度訴字第68號刑事判決。

[5]

   可參考臺灣新北地⽅法院109年度審簡字第837號刑事判決。[6]

   個⼈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1項第3款、第7款：「⾮公務機關對個⼈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六條第⼀
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者：
三、當事⼈⾃⾏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資料。
七、個⼈資料取⾃於⼀般可得之來源。但當事⼈對該資料之禁⽌處理或利⽤，顯有更值得保護之重⼤
利益者，不在此限。」
個⼈資料保護法施⾏細則第28條：「本法第⼗九條第⼀項第七款所稱⼀般可得之來源，指透過⼤眾傳
播、網際網路、新聞、雜誌、政府公報及其他⼀般⼈可得知悉或接觸⽽取得個⼈資料之管道。」

[7]

   臺灣嘉義地⽅法111年度訴字第68號刑事判決：「被告劉○○張貼之臉書截圖裡，所含屬於告訴⼈個
⼈資料之相⽚，因係告訴⼈⾃我公開於眾之資料，故被告劉○○將告訴⼈臉書⾸⾴加以截圖並儲存之
⾏為，並不構成⾮法蒐集個⼈資料⾏為。」

[8]

   司法院⼤法官釋字603號解釋：「隱私權雖⾮憲法明⽂列舉之權利，惟基於⼈性尊嚴與個⼈主體性之
維護及⼈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侵擾及個⼈資料之⾃主控制，隱私權乃
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受憲法第⼆⼗⼆條所保障（本院釋字第五⼋五號解釋參照）。其中就個⼈
⾃主控制個⼈資料之資訊隱私權⽽⾔，乃保障⼈⺠決定是否揭露其個⼈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
時、以何種⽅式、向何⼈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對其個⼈資料之使⽤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
錯誤之更正權。」

[9]

   個⼈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公務機關對個⼈資料之利⽤，除第六條第⼀項所規定資料外，應
於蒐集之特定⽬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者，得為特定⽬的外之利⽤：
⼀、法律明⽂規定。
⼆、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之⽣命、⾝體、⾃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他⼈權益之重⼤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
經蒐集者依其揭露⽅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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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資料保護法，個資法，個⼈資料，隱私權，社群帳號

六、經當事⼈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權益。」

   個⼈資料保護法第41條：「意圖為⾃⼰或第三⼈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之利益，⽽違反第六條第⼀項
、第⼗五條、第⼗六條、第⼗九條、第⼆⼗條第⼀項規定，或中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條限
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損害於他⼈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百萬元以下罰
⾦。」

[11]

   個⼈資料保護法第47條：「⾮公務機關有下列情事之⼀者，由中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令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之：
⼀、違反第六條第⼀項規定。
⼆、違反第⼗九條規定。
三、違反第⼆⼗條第⼀項規定。
四、違反中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條規定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

[12]

    個⼈資料保護法第28條第1項、第2項：「
I 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資料遭不法蒐集、處理、利⽤或其他侵害當事⼈權利者，負損害賠
償責任。但損害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所致者，不在此限。
II 被害⼈雖⾮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為回復名譽之適
當處分。」

[13]

   個⼈資料保護法第28條第3項：「依前⼆項情形，如被害⼈不易或不能證明其實際損害額時，得請求
法院依侵害情節，以每⼈每⼀事件新臺幣五百元以上⼆萬元以下計算。」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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